	常熟市古里镇绿化养护管理检查考核评分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春季用表（3-5月）

	考核
项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细则及养护管理要求
	评分标准
	考核分
	实际得分

	月度定期考核70%（100分）
	养护技术          （53分）
	成活率控制
	死亡20-50株扣2分；死亡51-100株扣5分；死亡100株以上扣10分
	10
	　

	
	
	死亡苗木补植工作
	补植工作按完成进度酌情扣分
	8
	　

	
	
	按照每月的病虫害防治要点，有针对性的及时进行防治
	因病虫害造成乔灌木10株以上、色块50㎡以上或草坪500㎡以上受影响的，扣2分；若发现大面积死亡的直接扣4分
	4
	　

	
	
	
	病虫害防治有针对性，出现药害的，每次扣2分
	2
	　

	
	
	养护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施用肥药
	道路乔、灌木及草坪春季施追肥，视施肥情况酌情扣分
	3
	　

	
	
	
	苗圃苗木施追肥，视施肥比例酌情扣分
	4
	　

	
	
	按照要求对不同植物特性进行修剪抹芽，未按照技术要求进行修剪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视后果轻重加倍扣分
	及时修剪枯死枝、徒长枝，保证枝条分部均匀，长势良好，未修剪、抹芽的每处扣1分
	3
	　

	
	
	
	影响交通信号灯及道路标示标识牌视线的及时修剪，未进行修剪的扣1分；影响各类架空线路运行安全的修剪，未进行修剪的扣2分
	2
	　

	
	
	
	保持色块线条平整，球类圆整、饱满，色块、灌木高度不一、曲线不流畅的每处扣1分
	3
	　

	
	
	
	草坪修剪不及时，对草坪修剪控制不利，修剪不平整，每次扣1分；其他达不到修剪要求的每次扣3分
	4
	　

	
	
	排水沟渠清理、疏通、修缮及积水处理工作
	树穴、边沟、排水沟未清理或沟内有堆积物的，每处扣1分；疏通、修缮工作不到位的，扣3分
	3
	　

	
	
	
	雨天过后发现2天以上积水现象的或有苗木因积水萎焉、死亡的，扣2分
	2
	　

	
	
	树木养护
	养护范围内出现枯死苗木，或出现杂株的，2天内未及时清理扣除3分；苗木铁丝等绑扎物的清理不到位的，每次扣3分
	3
	　

	
	
	及时松土、完善树穴，草坪、色块及时切边
	未根据养护要点及时切边的，每株或每次扣0.5分
	2
	　

	
	养护人员            （13分）
	养护人员统一着装上岗
	未统一着装，每人每次扣0.5分
	5
	　

	
	
	每标段需配备专职的养护负责人，固定养护人员，遇突击任务需另外增加人员，保证养护工作顺利开展
	发现缺勤或上岗人员严重不足，导致养护工作之后滞后的，每次扣3分；情节严重的加倍扣分
	6
	　

	
	
	养护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制度，制定严格的安全措施及操作流程，如有养护工作时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必须妥善处理
	如有养护工作之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每次扣1分；如处理不善，经查属实的，轻则扣除当月养护费，重则取消养护资格
	2
	　

	
	绿地保洁            （18分）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养护人员，及时按要求对绿地内杂草进行清除
	绿地内杂草控高不到位，道路杂草未按要求进行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，若连续多次发现则扣除本项全部分数
	8
	　

	
	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保洁人员，每天及时清除绿地、内河内各类垃圾、杂物
	各种垃圾、杂物、农作物未及时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；如发现超过3天的垃圾，则扣除该项全部分数
	5
	　

	
	
	垃圾定点收集，不得随意乱扔乱倒
	如有发现垃圾乱倒现象，每次每处扣1分；如有对其他市政设施有影响的，每次扣5分，并责令清除
	5
	　

	
	
	
	
	
	

	
	绿地保护      （6分）
	养护车辆、设备停放规范，如有乱放需及时制止
	乱停放现象，每次每处扣0.5分
	1
	　

	
	
	对进入绿地进行破坏的行为应及时制止，如有严重情况应及时上报
	未及时制止并上报的，造成破坏严重的，每次扣3分；擅自砍伐、移植或焚烧，一经发现加倍扣分
	3
	　

	
	
	严禁使用剧毒农药
	根据要求合理使用农药，使用剧毒农药或造成景观影响的直接扣2分
	2
	　

	
	档案管理      （5分）
	日常养护资料未整理归档，未及时上传至管理系统的，或月度计划、总结等资料不完整不真实的，每次扣5分
	5
	　

	
	其他养护要求（5分）
	养护单位需根据业主或监理发出的通知单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通知内的养护工作，如有完成不及时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最高扣5分
	5
	　

	
	月度定期考核得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每月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一次，时间为每月26号，如有突发情况则提前通知各单位
	100
	　

	月度不定期考核30%（100分）
	月度不定期平均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不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至月度综合考核时，将月度不定期考核成绩平均，每月不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不少于一次，时间不定
	100
	　

	其他
	发生违反≤常熟市古里镇绿化养护管理办法≥事件，经核实属实，视情节严重情况扣综合得分，最高扣10分
	　
	　

	考核人
	　
	综合得分
	　

	考核时间
	标段
	养护单位
	负责人签字

	　
	　
	　
	　

	备注
	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




夏季用表（6－8月）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细则及养护管理要求
	评分标准
	考核分
	实际得分

	月度定期考核70%（100分）
	养护技术          （53分）
	成活率控制
	死亡20-50株扣2分；死亡51-100株扣5分；死亡100株以上扣10分
	10
	　

	
	
	按照每月的病虫害防治要点，有针对性的及时进行防治
	因病虫害造成乔灌木10株以上、色块50㎡以上或草坪500㎡以上受影响的，扣2分；若发现大面积死亡的直接扣4分
	4
	　

	
	
	
	病虫害防治有针对性，出现药害的，每次扣2分
	2
	　

	
	
	排水沟渠清理、疏通、修缮及雨季积水处理工作
	排水沟未清理或沟内有堆积物的，每处扣1分；排水沟渠在梅雨季节前的疏通、修缮工作不到位的，扣5分
	6
	　

	
	
	
	雨天过后发现2天以上积水现象的或有苗木因积水萎焉、死亡的，扣3分
	3
	　

	
	
	梅雨季节增派养护人员对杂草进行控制
	加派人员不足的扣1分；未加派人员的扣3分
	3
	　

	
	
	台风天气预案准备、支撑加固、现场巡查工作
	台风季节应对、组织不力的，扣3分
	3
	　

	
	
	高温天气防暑降温、抗旱工作
	养护人员防暑降温不到位的扣3分；抗旱工作不得力的扣3分
	6
	　

	
	
	按照要求对不同植物特性进行修剪抹芽，未按照技术要求进行修剪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视后果轻重加倍扣分
	及时修剪枯死枝、徒长枝，保证枝条分部均匀，长势良好，未修剪、抹芽的每处扣1分
	3
	　

	
	
	
	保持色块线条平整，球类圆整、饱满，色块、灌木高度不一、曲线不流畅的每处扣1分
	2
	　

	
	
	
	草坪修剪不及时，对草坪修剪控制不利，修剪不平整，每次扣1分；其他达不到修剪要求的每次扣3分
	4
	　

	
	
	按要求及时浇水，保证植株生长旺盛
	及时浇水；因缺水造成乔灌木失水枯叶5株以上或色块成片枯焉10％影响景观效果的为不合格；造成大面积死亡的，直接扣4分
	4
	　

	
	
	树木养护
	养护范围内出现枯死苗木，或出现杂株的，2天内未及时清理扣除3分；苗木铁丝等绑扎物的清理不到位的，每次扣3分
	3
	　

	
	养护人员            （13分）
	养护人员统一着装上岗
	未统一着装，每人每次扣0.5分
	5
	　

	
	
	每标段需配备专职的养护负责人，固定养护人员，遇突击任务需另外增加人员，保证养护工作顺利开展
	发现缺勤或上岗人员严重不足，导致养护工作之后滞后的，每次扣3分；情节严重的加倍扣分
	6
	　

	
	
	养护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制度，制定严格的安全措施及操作流程，如有养护工作时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必须妥善处理
	如有养护工作之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每次扣1分；如处理不善，经查属实的，轻则扣除当月养护费，重则取消养护资格
	2
	　

	
	绿地保洁            （18分）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养护人员，及时按要求对绿地内杂草进行清除
	苗圃内杂草控高不到位，道路杂草未按要求进行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，若连续多次发现则扣除本项全部分数
	8
	　

	
	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保洁人员，每天及时清除绿地、内河内各类垃圾、杂物
	各种垃圾、杂物、农作物未及时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；如发现超过3天的垃圾，则扣除该项全部分数
	5
	　

	
	
	垃圾定点收集，不得随意乱扔乱倒
	如有发现垃圾乱倒现象，每次每处扣1分；如有对其他市政设施有影响的，每次扣5分，并责令清除
	5
	　

	
	绿地保护      （6分）
	养护车辆、设备停放规范，如有乱放需及时制止
	乱停放现象，每次每处扣0.5分
	1
	　

	
	
	对进入绿地进行破坏的行为应及时制止，如有严重情况应及时上报
	未及时制止并上报的，造成破坏严重的，每次扣3分；擅自砍伐、移植或焚烧，一经发现加倍扣分
	3
	　

	
	
	严禁使用剧毒农药
	根据要求合理使用农药，使用剧毒农药或造成景观影响的直接扣2分
	2
	　

	
	档案管理      （5分）
	日常养护资料未整理归档，未及时上传至管理系统的，或月度计划、总结等资料不完整不真实的，每次扣5分
	5
	　

	
	其他养护要求（5分）
	养护单位需根据业主或监理发出的通知单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通知内的养护工作，如有完成不及时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最高扣5分
	5
	　

	
	月度定期考核得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每月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一次，时间为每月26号，如有突发情况则提前通知各单位
	100
	　

	月度不定期考核30%（100分）
	月度不定期平均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不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至月度综合考核时，将月度不定期考核成绩平均，每月不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不少于一次，时间不定
	100
	　

	其他
	发生违反≤常熟市古里镇绿化养护管理办法≥事件，经核实属实，视情节严重情况扣综合得分，最高扣10分
	　
	　

	考核人
	　
	综合得分
	　

	考核时间
	标段
	养护单位
	负责人签字

	　
	　
	　
	　

	备注
	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



	秋季用表（9-11月）
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细则及养护管理要求
	评分标准
	考核分
	实际得分

	月度定期考核70%（100分）
	养护技术          （53分）
	成活率控制
	死亡20-50株扣2分；死亡51-100株扣5分；死亡100株以上扣10分
	10
	　

	
	
	死亡苗木补植工作
	死亡苗木必须进行补植，未完成补植的按完成进度酌情扣分
	5
	　

	
	
	按照每月的病虫害防治要点，有针对性的及时进行防治
	因病虫害造成乔灌木10株以上、色块50㎡以上或草坪500㎡以上受影响的，扣2分；若发现大面积死亡的直接扣4分
	4
	　

	
	
	
	病虫害防治有针对性，出现药害的，每次扣2分
	2
	　

	
	
	养护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施用肥药
	道路乔、灌木及色块施基肥，视施肥情况酌情扣分
	2
	　

	
	
	
	苗圃苗木施基肥，视施肥比例酌情扣分
	4
	　

	
	
	台风天气预案准备、支撑加固、现场巡查工作
	台风季节应对、组织不力的，扣3分
	3
	　

	
	
	草坪秋季籽播黑麦草工作
	黑麦草籽播不及时的扣2分；未进行籽播的扣7分
	7
	　

	
	
	按照要求对不同植物特性进行修剪抹芽，未按照技术要求进行修剪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视后果轻重加倍扣分
	及时修剪枯死枝、徒长枝，保证枝条分部均匀，长势良好，未修剪、抹芽的每处扣1分
	3
	　

	
	
	
	保持色块线条平整，球类圆整、饱满，色块、灌木高度不一、曲线不流畅的每处扣1分
	2
	　

	
	
	
	草坪修剪不及时，对草坪修剪控制不利，修剪不平整，每次扣1分；其他达不到修剪要求的每次扣3分
	4
	　

	
	
	按要求及时浇水，保证植株生长旺盛
	及时浇水；因缺水造成乔灌木失水枯叶5株以上或色块成片枯焉10％影响景观效果的为不合格；造成大面积死亡的，直接扣4分
	4
	　

	
	
	树木养护
	养护范围内出现枯死苗木，或出现杂株的，2天内未及时清理扣除3分；苗木铁丝等绑扎物的清理不到位的，每次扣3分
	3
	　

	
	养护人员            （13分）
	养护人员统一着装上岗
	未统一着装，每人每次扣0.5分
	5
	　

	
	
	每标段需配备专职的养护负责人，固定养护人员，遇突击任务需另外增加人员，保证养护工作顺利开展
	发现缺勤或上岗人员严重不足，导致养护工作之后滞后的，每次扣3分；情节严重的加倍扣分
	6
	　

	
	
	养护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制度，制定严格的安全措施及操作流程，如有养护工作时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必须妥善处理
	如有养护工作之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每次扣1分；如处理不善，经查属实的，轻则扣除当月养护费，重则取消养护资格
	2
	　

	
	绿地保洁            （18分）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养护人员，及时按要求对绿地内杂草进行清除
	苗圃内杂草控高不到位，道路杂草未按要求进行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，若连续多次发现则扣除本项全部分数
	8
	　

	
	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保洁人员，每天及时清除绿地、内河内各类垃圾、杂物
	各种垃圾、杂物、农作物未及时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；如发现超过3天的垃圾，则扣除该项全部分数
	5
	　

	
	
	垃圾定点收集，不得随意乱扔乱倒
	如有发现垃圾乱倒现象，每次每处扣1分；如有对其他市政设施有影响的，每次扣5分，并责令清除
	5
	　

	
	绿地保护      （6分）
	绿地内严禁停放车辆及堆放杂物，如有乱放需及时制止
	乱停放现象，每次每处扣0.5分
	1
	　

	
	
	对进入绿地进行破坏的行为应及时制止，如有严重情况应及时上报
	未及时制止并上报的，造成破坏严重的，每次扣3分；擅自砍伐、移植或焚烧，一经发现加倍扣分
	3
	　

	
	
	严禁使用剧毒农药
	根据要求合理使用农药，使用剧毒农药或造成景观影响的直接扣2分
	2
	　

	
	档案管理      （5分）
	日常养护资料未整理归档，未及时上传至管理系统的，或月度计划、总结等资料不完整不真实的，每次扣5分
	5
	　

	
	其他养护要求（5分）
	养护单位需根据业主或监理发出的通知单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通知内的养护工作，如有完成不及时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最高扣5分
	5
	　

	
	月度定期考核得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每月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一次，时间为每月26号，如有突发情况则提前通知各单位
	100
	　

	月度不定期考核30%（100分）
	月度不定期平均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不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至月度综合考核时，将月度不定期考核成绩平均，每月不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不少于一次，时间不定
	100
	　

	其他
	发生违反≤常熟市古里镇绿化养护管理办法≥事件，经核实属实，视情节严重情况扣综合得分，最高扣10分
	　
	　

	考核人
	　
	综合得分
	　

	考核时间
	标段
	养护单位
	负责人签字

	　
	　
	　
	　

	备注
	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



	
[bookmark: _GoBack]冬季用表（12-2月）
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细则及养护管理要求
	评分标准
	考核分
	实际得分

	月度定期考核70%（100分）
	养护技术          （53分）
	成活率控制
	死亡20-50株扣2分；死亡51-100株扣5分；死亡100株以上扣10分
	10
	　

	
	
	死亡苗木补植工作
	当年养护周期内死亡苗木必须补植完成，未完成的直接扣8分
	8
	　

	
	
	完善苗圃基础资料
	完善水网、路网、苗圃分块的资料更新工作，不积极或不配合的每次扣5分
	5
	　

	
	
	按照要求对不同植物特性进行修剪抹芽，未按照技术要求进行修剪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视后果轻重加倍扣分
	冬季整形修剪，及时修剪枯死枝、徒长枝，保证枝条分部均匀，长势良好，未修剪、抹芽的每处扣1分
	8
	　

	
	
	
	保持色块线条平整，球类圆整、饱满，色块、灌木高度不一、曲线不流畅的每处扣1分
	2
	　

	
	
	
	草坪修剪不及时，对草坪修剪控制不利，修剪不平整，每次扣1分；其他达不到修剪要求的每次扣3分
	4
	　

	
	
	冬季防火
	绿地内的落叶未进行全面清扫的，视清扫情况酌情扣分
	5
	　

	
	
	
	水域内的水生植物的枯残枝叶以及芦苇等植物进行彻底清除，未完成的扣3分
	3
	　

	
	
	初冬行道树的抗冻处理（根际培土、主干包扎、涂白）
	根际培土或板结树穴未松土的；色块、草坪间切边不到位的，每株或每次扣0.5分
	3
	　

	
	
	
	主干包扎，涂白工作不到位的，每株扣0.5分
	3
	　

	
	
	有针对性的防治病虫害
	冬季越冬病虫害防治不到位的，每次扣2分
	2
	　

	
	养护人员            （13分）
	养护人员统一着装上岗
	未统一着装，每人每次扣0.5分
	5
	　

	
	
	每标段需配备专职的养护负责人，固定养护人员，遇突击任务需另外增加人员，保证养护工作顺利开展
	发现缺勤或上岗人员严重不足，导致养护工作之后滞后的，每次扣3分；情节严重的加倍扣分
	6
	　



	
	
	养护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制度，制定严格的安全措施及操作流程，如有养护工作时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必须妥善处理
	如有养护工作之间内发生养护人员伤亡事故，每次扣1分；如处理不善，经查属实的，轻则扣除当月养护费，重则取消养护资格
	2
	　

	
	绿地保洁            （18分）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养护人员，及时按要求对绿地内杂草进行清除
	苗圃内杂草控高不到位，道路杂草未按要求进行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，若连续多次发现则扣除本项全部分数
	8
	　

	
	
	各标段安排固定的绿地保洁人员，每天及时清除绿地、内河内各类垃圾、杂物
	各种垃圾、杂物、农作物未及时清理的，每次扣1分；如发现超过3天的垃圾，则扣除该项全部分数
	5
	　

	
	
	垃圾定点收集，不得随意乱扔乱倒
	如有发现垃圾乱倒现象，每次每处扣1分；如有对其他市政设施有影响的，每次扣5分，并责令清除
	5
	　

	
	绿地保护      （6分）
	绿地内严禁停放车辆及堆放杂物，如有乱放需及时制止
	乱停放现象，每次每处扣0.5分
	1
	　

	
	
	对进入绿地进行破坏的行为应及时制止，如有严重情况应及时上报
	未及时制止并上报的，造成破坏严重的，每次扣3分；擅自砍伐、移植或焚烧，一经发现加倍扣分
	3
	　

	
	
	严禁使用剧毒农药
	根据要求合理使用农药，使用剧毒农药或造成景观影响的直接扣2分
	2
	　

	
	档案管理      （5分）
	日常养护资料未整理归档，未及时上传至管理系统的，或月度计划、总结等资料不完整不真实的，每次扣5分
	5
	　

	
	其他养护要求（5分）
	养护单位需根据业主或监理发出的通知单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通知内的养护工作，如有完成不及时，视情节严重情况，最高扣5分
	5
	　

	
	月度定期考核得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每月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一次，时间为每月26号，如有突发情况则提前通知各单位
	100
	　

	月度不定期考核30%（100分）
	月度不定期平均分
	建设单位与监理对养护单位进行月度不定期考核，并进行评分，至月度综合考核时，将月度不定期考核成绩平均，每月不定期考核为每标段不少于一次，时间不定
	100
	　

	其他
	发生违反≤常熟市古里镇绿化养护管理办法≥事件，经核实属实，视情节严重情况扣综合得分，最高扣10分
	　
	　

	考核人
	　
	综合得分
	　

	考核时间
	标段
	养护单位
	负责人签字

	　
	　
	　
	　

	备注
	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



